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验收销号公示表

	整改实施主体
	合川区党委和政府
	公示日期
	2025年11月19日
至2025年12月3日

	整改任务概述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合川区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城区第二水源水厂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违规侵占234亩涪江河道养殖南美白对虾，存在污染饮用水源的风险”。《重庆市贯彻落实〈重庆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要求合川区党委和政府按以下措施完成整改任务：
1.2024年10月底前，督促指导业主对养虾场建（构）筑物开展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编制；2024年11月底前，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出具防洪影响（论证）审查意见，消除侵占河道违规行为。
2.2024 年11月底前，督促指导业主完成养殖模式污染风险论证，编制综合整治方案，采取迁移现有临河尾水处理区、科学布局进排水系统等措施，确保养殖水循环利用、不外溢。
3.全面排查区域水域岸线，强化河道水域岸线管控，严格涉河建设项目审批并建立健全管理台账，加强日常巡查监管。

	整改情况
	1.积极配合市水利局完成违规侵占河道岸线影响行洪问题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上报市水利局。
2.开展洪水影响评价，消除违规侵占河道行为。完成《重庆市合川区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铜溪镇弯桥村特种水产养殖基地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并通过专家审查，不影响行洪，出具防洪影响（论证）审查意见。同时，督促业主拆除河道管理范围内靠江侧塘坎，并将洪评情况上报市水利局。
3.编制综合整治方案，落实场内整改措施。完成《重庆市合川区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水产养殖模式对合川城区第二水源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影响评估报告》并通过专家评审。积极落实场内整改措施。一是取缔原尾水处理区，原临河10余亩尾水处理区已尽数填埋，在养殖场高位处，新设置20亩储水区，进行养殖用水循环储存。二是科学布局养殖进排水系统，按照《影响评估报告》中循环提排管网图所示方案，封堵原有池塘排水口，在利用原有管网的基础上，沿各池塘进排水线路新铺设PE热熔管道1000米，确保所有池塘尾水能够通过管网输送至新处理区，处理区净化水体通过高位差顺流回养殖池塘，实现养殖水循环利用、不外溢。三是优化场内雨污通道，按照《影响评估报告》中场地雨水沟布置图所示，清理原排水沟770米，对部分损坏沟渠进行拓宽加固，进一步增强养殖场泄洪能力，确保雨污无法进入养殖池塘，实现有效分流。四是开展养殖基地水质检测，委托三方水质检测机构对场内三号、七号养殖池塘进行定点检测4次，区水产站抽检1次，5次检测均满足重庆市《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50/ 1544—2023）。
4.强化河道岸线监管。全面排查区域水域岸线，强化河道水域岸线管控，严格涉河建设项目审批，建立涉河建设项目监管台账，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管理。完成合川区渭沱镇涪江城区第二水源水厂水源地水质监测，监测结果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完成合川区渭沱镇涪江城区第二水源水厂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建立水源地“一源一档”档案。
5.配合市水利局完成合川区河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持续排查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

	整改验收核查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5年7月3日，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委组成验收工作组，对合川区城区第二水源水厂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核查，核查验收组对照《重庆市贯彻落实〈重庆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明确的整改措施，通过查阅资料、现场核查、走访问询等方式，逐一核实整改任务的措施落实和目标完成情况。
核查验收组认为：合川区党委和政府对标对表，按期完成了整改方案明确的整改措施。
一是完善德源虾场洪水影响评价，消除了违规侵占河道的行为。编制《重庆市合川区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铜溪镇弯桥村特种水产养殖基地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并通过专家审查，同时按审查意见拆除了靠江侧塘坎约 100㎥。根据专家评审意见，项目对工程河段河势无影响、对防洪无影响、对防汛抢险无影响、对第三方水事权益无影响，结合整改情况和水质监测情况，区水利局出具了防洪审查意见表，消除了违规侵占河道的行为。
二是开展养殖模式对城区饮用水源保护地影响评估，完成现场整改。编制《重庆市合川区德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水产养殖模式对合川城区第二水源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影响评估报告》并按照报告整改意见取缔并填埋原尾水处理区，设置20亩原养殖塘作为循环净化区，科学布局养殖进排水系统，实现了养殖水循环利用、不外溢。
三是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完成合川区渭沱镇涪江城区第二水源水厂水源地水质监测，监测结果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I 类水质标准，同时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安装1套水质在线监测设施并联网。
四是强化河道水域岸线管控。严格涉河建设项目审批。2024年开展涉河建设项目审批 11个，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河道清四乱工作，建立健全管理台账，发现河道四乱问题6个，全部督促业主单位完成了整改。
五是属地镇严格落实日常巡查制度，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巡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了处置。

	反馈意见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88521842
电子邮箱：cqhjjcb2@163.com



